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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不动产单元号：510114001029GB00160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报告

〔内容提要〕
受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不动产单元号：510114001029GB00160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设定容积率为2.0，拟建建筑面积为167845.63平方米（其中，住宅（高层）用房38340平方米，住宅（洋房）用房76815.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872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13969.43平方米）。

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咨询对象拟建项目规模适中，设定容积率为2；咨询对象拟建15幢建筑物，其中3幢地上18层住宅（高层）用房，11幢地上11层住宅（洋房）用房，1幢地上1-2层设备及配套用房，地下为地下车库用房，拟交付条件全部为毛坯。咨询对象现状正在进行施工准备。
根据《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咨询对象所处区域位于成都市新都区，该区域将依托龙泉驿、新都公路物流优势，构建连接泛欧泛亚的公铁联运物流枢纽和贸易投资网络，建成全国一流的公路联运港。无特别规划限制；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优、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交通便捷度较好、自然及人文状况一般、基础设施配套保障程度较完善、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优。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为成都市新都区核心区域，目前周边居住社区成熟度已经相对成熟；该区域内分布有奥园棠玥府、香满庭、百郦锦城、桂湖正荣府等居住项目。区域内住宅（高层）用房楼面单价约为12500—16000元/平方米（含装修），住宅（洋房）用房楼面价约为14000—16500元/平方米（含装修）。
评估专业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成都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估算基准日（2020年4月3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81228万元。但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价格将受买卖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15%为合理范围。在各种预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要对各个估算价格进行重新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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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评价
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不动产单元号：510114001029GB00160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所有。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拟建建筑面积为167845.63平方米（其中，住宅（高层）用房38340平方米，住宅（洋房）用房76815.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872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13969.43平方米）。

（一）项目背景分析
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属新都区核心范围，属成都市二圈层，当前该区域受政策影响，需求外溢的利好，去化量较高，价格呈上升趋势。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为成都市新都区核心区域，区域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无特别规划限制；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优。
（二）项目建设条件、建造标准分析
咨询对象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不动产单元号：510114001029GB00160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咨询对象现状东至兴乐北路、南至清源路、西至万和北路、北至旺府豪庭。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设定容积率为2.0，拟建建筑面积为167845.63平方米（其中，住宅（高层）用房38340平方米，住宅（洋房）用房76815.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872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13969.4“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咨询对象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73年4月17日、地下车库2053年4月17日，截至估算基准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3年、地下车库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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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对象内部

咨询对象拟建15幢建筑物，其中3幢地上18层住宅（高层）用房，11幢地上11层住宅（洋房）用房，1幢地上1-2层设备及配套用房，地下为地下车库用房，拟交付条件全部为毛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现状正在进行施工准备。截至估算基准日，咨询对象尚未完成不动产登记变更及规划调整手续。
（三）位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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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的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咨询对象现状东至兴乐北路、南至清源路、西至万和北路、北至旺府豪庭。东北距地铁3号线成都医学院站约600米，西北至地铁3号线石油大学站约800米，东南至新都东站、成都新都区客运枢纽站约1.6公里，综合咨询对象考虑地理位置较好。
二、合法性分析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咨询对象局部土地面积为29480.3平方米（折合44.22045亩），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成都和顺置地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通过受让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取得，该地块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资产；该地块坐落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电子路，原权证号为：新都国用（2011）第7539号，编号为XD0-22-3号，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该地块所涉及的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补助费、成交契税等所有费用均已缴纳完毕，且该部分土地不产生土地闲置费，未设定任何抵押，不存在任何的权利瑕疵，且最终的规划容积率不得低于（含）1.8；截至估算基准日，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该地块（编号为XD0-22-3号）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权证及有关批复文件、规划文件等资料。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收购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新都（2003）出让合同第002号]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四川多元德泰置业有限公司转让资产（在建房产、剩余土地等）明细表》，咨询对象局部土地面积为29213.76平方米（折合约43.8亩），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成都和顺置地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通过收购四川多元德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在建工程“国际广场”项目整体资产取得，该地块为“国际广场”项目局部土地（约43.8亩）；根据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与成都市多元置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17日签署的该地块原所属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新都（2003）出让合同第002号]，该宗地位于新都镇新城区静安村、肖林村，宗地编号为XG-03004，所属宗地总面积为353335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建筑容积率小于1.8，建筑限高小于22米，该宗地需在2003年9月30日之前动工建设，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但延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情况说明》，该地块原权证编号为：新都国用（2007）第959号，地号为L-151，土地面积为29213.7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于2019年7月9日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手续，自四川多元德泰置业有限公司转让至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双方采用“在建工程转让”的方式，成交价格为39300万元，不动产权证号为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61226号。截至估算基准日，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该地块（地号为L-151）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外其他权证及有关批复文件、规划文件等资料。
咨询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不动产权利人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宗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商业年限为2043年4月17日止，住宅年限为2073年4月17日止。该宗地由新都国用（2011）第7539号（土地面积29480.30平方米）、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61226号（土地面积29213.76平方米）两宗地合并。截至估算基准日，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上述两宗地块合并有关批复文件、规划文件等资料。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咨询对象正在办理规划调整手续，截至估算基准日2020年4月3日，咨询对象尚未完成不动产登记变更及规划调整手续。本次咨询设定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拥有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清晰、合法。
本次咨询结果以如下设定为前提条件，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咨询对象可顺利取得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及相关规划审批文件。
2.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所有。
3.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73年4月17日、地下车库2053年4月17日，截至估算基准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3年、地下车库33年。
4.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拟建建设面积以《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情况说明》为依据，合计为167845.63平方米，各用途拟建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土地面积
	拟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住宅（高层）
	住宅（洋房）
	地下车库
	设备及其他
	合计

	58694.06
	38340
	76815.2
	38721
	13969.43
	167845.63


6.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7.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估算基准日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相关税费、收购款、转让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等其他款项。
8.咨询对象不涉及土地闲置费，不被政府收回。

9.本次咨询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咨询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三、他项权利
（一）抵押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复印件及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截至估算基准日，咨询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二）租赁及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咨询对象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第二章  市场分析
一、区域环境分析
（一）位置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的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咨询对象现状东至兴乐北路、南至清源路、西至万和北路、北至旺府豪庭。东北距地铁3号线成都医学院站约600米，西北至地铁3号线石油大学站约800米，东南至新都东站、成都新都区客运枢纽站约1.6公里，综合咨询对象考虑地理位置较好。
（二）居住社区成熟度

咨询对象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属新都区核心范围，所在区域范围内有奥园棠玥府、香满庭、百郦锦城、桂湖正荣府等住宅小区及正在开发建设的项目，居住小区规模及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咨询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三）交通状况
新都区地处成都城市发展北中轴线上，是成德绵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南丝绸之路”起点，毗邻“蓉欧快铁”起始站点，具备融入“一带一路”独特优势。距成都火车客运东站、北站和成都国际铁路港、双流国际机场都在30分钟车程内。成绵高速（复线）、成绵乐城际铁路、成都绕城及第二绕城高速等主干道路通达全境，地铁3号线于2018年12月26日正式开通，规划有1、8、11、16号等多条地铁线路，形成“7高7快13轨”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了与成都主城区的无缝对接。
咨询对象四至邻路且周边有多条城市支路，周边有多个公交站点（清源路口站、旺府豪庭站等）及多条公交线路（x104a路、x105路、x01路等），公共交通便捷度较好；咨询对象东北距地铁3号线成都医学院站约600米，西北至地铁3号线石油大学站约800米，东南至新都东站、成都新都区客运枢纽站约1.6公里，外交通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考虑咨询对象交通便捷度较好。

（四）自然及人文状况
新都属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平均海拔510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6°C。新都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环城生态带、毗河生态带、清白江生态带纵横全境，荣获“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区”等称号，素有“文献名都”“香城宝地”之称。
新都区自然景观有宝光桂湖文化旅游区、新都体育森林公园等；人文景观方面，有西南石油大学（成都校区）、成都医学院（新都校区）、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新都区体育中心等；综合考虑咨询对象自然及人文状况较好。
（五）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且保证程度较高。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属较成熟区域，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有购物场所（大榕华购物中心）、医院（西南石油大学校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学校（国锋金贝幼稚园、新都区新城第一小学、香城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所述，咨询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较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交通便捷度较好、自然及人文状况较好、基础设施配套保障程度较完善、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根据《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咨询对象所处区域位于成都市新都区，该区域将依托龙泉驿、新都公路物流优势，构建连接泛欧泛亚的公铁联运物流枢纽和贸易投资网络，建成全国一流的公路联运港。无特别规划限制；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优
二、房地产市场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成都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9年度）

2019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012.65亿元，按四经普修订基数和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和0.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12.18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5244.62亿元，增长7.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155.86亿元，增长8.6%。三次产业结构为3.6：30.8：65.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8%，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2个百分点。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长7.7%；重工业增长7.8%。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2.3%，集体企业增长0.2%，股份制企业增长8.3%。八大特色优势产业增长7.7%，其中汽车产业降幅收窄至9.0%，石化、电子信息产业分别增长19.2%和12.5%。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0%，高于全国4.6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7%，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3.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经济投资增长11.8%；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9.2%，其中民间投资增长6.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4.9%。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东进”区域投资分别增长17.9%和13.3%，共计拉动成都市投资增长6.1个百分点。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78.4亿元，比上年增长9.9%，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5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158.1亿元，增长9.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20.3亿元，增长11.6%。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实现1123.9亿元,增长24.9%;商品零售实现6354.4亿元,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8，分别低于全国、全省0.1和0.4个百分点。
2.成都市不动产市场状况
（1）土地市场

2019年成都市土地计划供应21700亩，实际供应22044亩，计划供地完成率101.6%，实际土地成交17091亩。中心城区（一圈层）实际供应4994亩，实际成交3232亩，占成交总量的18.9%；近郊区县（二圈层）实际供应7331亩，实际成交5643亩，占成交总量的33%；远郊区县（三圈层）实际供应9718亩，实际成交8216亩，占成交总量的48.1%。2019年大成都土地成交量较2018年下降约20.6%，楼面地价回升约29%，但距2017年的高点仍有距离；在成交区域中成华区、天府新区及都江堰为各圈层供销主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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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成都土地出让金共1089亿元，在出让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依靠主城及近郊的地价提升，土地出让金额较18年小幅提升。2019年一圈层士地成交量有所回升，二三圈层仍为成交主力；一二圈层楼面价增长迅速，三圈层楼面价微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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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市场
2019年成都市住宅用房新增面积及销售面积均有所下降，住宅用房新增面积2489万平方米，住宅用房销售面积2125万平方米，成交均价11584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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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末，成都市住宅库存面积为2595万平方米，月均成交量约200万平方米，预估去库存周期约为12.9个月。其中主城在售项目少，存量较低；近郊存量较高，但快速去化，去化周期短；远郊存量较低，去化周期较短。
3.产业政策
在2019年4月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这份文件中城市群发展受到重视,“成渝城市群″再次被放在凸岀位置。成渝城市群作为第四大发展的城市群地位稳固。成渝城市群的总体定位是：立足西南、辐射西北、面向欧亚，高水平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高品质建设人居环境，高层次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培育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强化对“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成都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2019年9月23日，成都市政府官网公布了《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计划》提出未来三年的目标——立体多向战略通道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国际交往能力显著增强。通过“一港四区”为天府新区、简阳空港新城、双流航空港、青白江国际铁路港、龙泉驿/新都公路港带来较好国际发展红利。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将发挥天府国际空港航空经济试验区、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作用,辐射带动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推动临港(空)高端产业聚集和服务能力提升。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将创新面向全球的“中欧班列+国际客货机”“高铁货运动车组+航空货机″的空铁国际国内联运模式,强化产业物流、贸易物流、智慧物流三大服务功能,打造全球一流的空铁公多式联运物流港。

成都双流国际航空港：将探索公路物流髙效连接空港模式推动公路短驳与航空联运常态化运行,提升区域性航空枢纽中心的集疏运能力。

成都国际铁踣港：将探索“铁水″“公铁″“空铁″“铁海”″联运模式，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国家级物流枢纽和联通泛欧泛亚国际贸易通道的桥头堡,建成全国“国际铁路第一港”。

成都国际公踣港：将依托龙泉驿、新都公路物流优势，构建连接泛欧泛亚的公铁联运物流枢纽和贸易投资网络，建成全国一流的公路联运港。
（二）咨询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新都区地处成都北门，位于中国西部最具发展活力的成都平原经济区核心地带，是成都北部的新中心城区。区域面积496平方公里，辖13个镇（街道）、255个村（社区），户籍人口77.15万人，年末常住人口90余万人。新都属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平均海拔510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6°C。新都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环城生态带、毗河生态带、清白江生态带纵横全境，荣获“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区”等称号，素有“文献名都”“香城宝地”之称。
新都地处成都城市发展北中轴线上，是成德绵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南丝绸之路”起点，毗邻“蓉欧快铁”起始站点，具备融入“一带一路”独特优势。距成都火车客运东站、北站和成都国际铁路港、双流国际机场都在30分钟车程内。成绵高速（复线）、成绵乐城际铁路、成都绕城及第二绕城高速等主干道路通达全境，地铁3号线于2018年12月26日正式开通，规划有1、8、11、16号等多条地铁线路，形成“7高7快13轨”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了与成都主城区的无缝对接。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4.8亿元。
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设定容积率为2.0，项目规模适中；咨询对象拟建项目规模适中，设定容积率为2；咨询对象拟建15幢建筑物，其中3幢地上18层住宅（高层）用房，11幢地上11层住宅（洋房）用房，1幢地上1-2层设备及配套用房，地下为地下车库用房，拟交付条件全部为毛坯。现状正在进行施工准备。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较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交通便捷度较好、自然及人文状况较好、基础设施配套保障程度较完善、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根据《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咨询对象所处区域位于成都市新都区，该区域将依托龙泉驿、新都公路物流优势，构建连接泛欧泛亚的公铁联运物流枢纽和贸易投资网络，建成全国一流的公路联运港。无特别规划限制；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优。

第三章  咨询对象价值/价格测算
一、估算原则
本次估算以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为委托方确定咨询对象市场价值/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算依据及特殊事项说明
（一）估算依据
咨询对象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

根据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情况说明》，本次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用地。设定容积率为2.0，拟建建筑面积为167845.63平方米（其中，住宅（高层）用房38340平方米，住宅（洋房）用房76815.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872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13969.43平方米）。设定咨询对象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73年4月17日、地下车库2053年4月17日，截至估算基准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3年、地下车库33年。
本报告的估算基准日为2020年4月3日。

本报告以上述指标为测算依据。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指标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情况说明》，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
根据为《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情况说明》，咨询对象拟建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项目
	分摊土地面积
	拟建建筑面积
	分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经营性用途分摊土地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住宅（高层）
	13407.14
	38340
	38340
	0
	3480.64
	14624.29

	
	住宅（洋房）
	26861.56
	76815.2
	76815.2
	0
	6973.56
	29300.15

	
	地下车库
	13540.37
	38721
	0
	38721
	3515.23
	14769.62

	
	小计
	53809.07
	153876.2
	115155.2
	38721
	13969.43
	58694.06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4884.99
	13969.43
	2232.95
	11736.48
	——
	——

	
	小计
	4884.99
	13969.43
	2232.95
	11736.48
	——
	——

	合计
	58694.06
	167845.63
	117388.15
	50457.48
	——
	——


注：1.单位：平方米；2.各经营性用途分摊土地面积＝各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总拟建建筑面积×土地面积＋总非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总拟建建筑面积×土地面积×（各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总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3.各经营性用途分摊非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各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总经营性用途拟建建筑面积×总设备及其他用房拟建建筑面积。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高层、洋房）用房取15%、地下车库用房取5%，按各用途拟建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38340×15%+76815.2×15%+38721×5%）÷153876.2

＝12%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二）特殊事项说明
1、截至估算基准日，咨询对象尚未完成不动产登记变更及规划调整手续。
2、本次咨询结果以如下设定为前提条件，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咨询对象可顺利取得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及相关规划审批文件。
（2）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所有。
（3）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73年4月17日、地下车库2053年4月17日，截至估算基准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3年、地下车库33年。
（4）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58694.06平方米，拟建建设面积以《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情况说明》为依据，合计为167845.63平方米，各用途拟建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土地面积
	拟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住宅（高层）
	住宅（洋房）
	地下车库
	设备及其他
	合计

	58694.06
	38340
	76815.2
	38721
	13969.43
	167845.63


（6）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7）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估算基准日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相关税费、收购款、转让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等其他款项。
（8）咨询对象不涉及土地闲置费，不被政府收回。

（9）本次咨询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咨询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三、估算主要方法选择
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咨询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采用市场比较法、剩余法为主方法求取咨询对象土地市场价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咨询对象土地市场价格。

最后，求取土地市场价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估算方法主要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五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咨询对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咨询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咨询对象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咨询对象国使用权为不动产权利人于2003年取得，且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咨询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咨询对象为城镇住宅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售信息确定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咨询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咨询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然后再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确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二）估价的思路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咨询对象土地市场价格。

四、估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修正幅度
	新都区新都街道桂湖西路社区
	修正幅度
	新都区学院西路南侧，蓉都大道西侧
	修正幅度
	新都区新都街道板桥社区5社、同仁社区3社
	修正幅度

	交易时间
	2020年4月3日
	100
	2019年5月21日
	98.8
	2018年4月11日
	97.6
	2017年11月7日
	97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3
	100
	70
	107
	70
	107
	70
	107

	容积率
	2
	100
	2
	100
	2
	100
	2.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58694.06
	100
	21205.33
	100
	86276.41
	100
	31385.93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8
	100/
	97.6
	100/
	97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7
	100/
	107
	100/
	107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7600
	7800
	738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7411
	7469
	711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7411＋7469＋7111）÷3＝7330（元/平方米）
总值＝7330×115155.2÷10000＝84409（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咨询对象住宅用房（高层）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咨询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修正幅度
	富豪公馆

	修正幅度
	香满庭
	修正幅度
	蓝光爱普雍锦府
	修正幅度

	交易时间
	2020年4月3日
	100
	2020年4月3日
	100
	2020年4月3日
	100
	2020年4月3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0-60（含）
	100
	60-70（含）
	101
	60-70（含）
	101
	60-70（含）
	101

	
	容积率
	2
	100
	4.2
	94
	2.5
	100
	2.5
	103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高层住宅
	100
	高层住宅
	100
	高层住宅
	100
	高层住宅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67845.63
	100
	231981.88
	101
	77742.25
	99
	104333.88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普通
	95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修
	115
	精装修
	115
	精装修
	115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94
	100/
	100
	100/
	103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99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95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15
	100/
	115
	100/
	115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2125
	12125
	15035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0995
	11100
	1294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咨询对象单价＝（10995＋11100＋12944）÷3＝11680（元/平方米）
开发完成后住宅（高层）用房不动产总价＝11680×38340÷10000＝44781（万元）
（2）咨询对象住宅用房（洋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成都市住宅（洋房）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售价水平为住宅（高层）用房售价水平的1.2倍。故：

住宅（洋房）用房楼面单价＝11680×1.2＝14016（万元）

住宅（洋房）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4016×76815.2÷10000＝107664（万元）
（3）咨询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
1）租金计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区域商业用房市场的调查，区域内周边地下车库用房市场租金价格在0.5-0.0.8元/天•平方米。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以及地理位置，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0.6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27
	a+b+c

	（A）
	租金收入
	82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平方米）
	0.65

	
	
	
	
	面积（平方米）
	38721

	
	
	
	
	月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建筑物现值
	1064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879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760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4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1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7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4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06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8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48.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44.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94.5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7

	
	
	
	
	分摊土地面积（㎡）
	14769.62

	（B）
	维修费
	106.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00%

	（C）
	保险费
	1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8.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4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15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31.06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297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8721.00


注：咨询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主用途为住宅，出让年限为70年，车库用途法定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本次评估从谨慎考虑，设定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土地使用年限（33.0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确定为31.06年。
即：咨询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11529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44781+107664+11529＝163974（万元）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63974
	——
	——
	——
	——

	2
	开发成本
	60305+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42692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6355
	167845.63
	2166
	——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91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344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357
	167845.63 
	200
	——
	——

	5）
	相关税费
	545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167845.63
	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350
	
	
	——
	——

	1）
	住宅
	1612
	115155.20
	140
	——
	——

	2）
	非住宅
	738
	52690.43
	140
	——
	——

	（4）
	管理费用
	901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279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338+0.1001P土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338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8745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5907+0.1235P土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土
	——
	
	12%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907
	——
	——
	——
	——

	4 .土地价格
	78047
	167845.63
	4650
	——
	1-2-3


五、估算结论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咨询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则有：

土地市场价格＝84409×50%＋78047×50%＝81228（万元）
楼面单价＝81228×10000÷167845.63＝4839（元/平方米）

评估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成都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估算基准日（2020年4月3日）的土地市场价格详见估算结果一览表。

咨询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算基准日：2020年4月3日                        估算基准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算基准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算基准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算基准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咨询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拟建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四川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
	510114001029GB00160W00000000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清源路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
	商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
	——
	——
	2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3
	58694.06
	167845.63
	13839
	4839
	81228

	币种：人民币


 但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价格将受买卖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估算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10%为合理范围。在各种预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要对各个估算价格进行重新测算。
（转下页）

附   件

1. 《同意评估函》
2. 咨询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咨询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新都（2003）出让合同第002号]复印件
5. 《不动产权证书》[川（2019）新都区不动产权第0073362号]复印件
6. 《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条件通知书》复印件
7. 《情况说明》
8.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地铁3号线石油大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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